武 汉 工 商 学 院
招（议）标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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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标项目名称: 武汉工商学院共建会计产业学院项目      
编      号: G2026-01                          
 
武汉工商学院招投标办公室
二○二六年三月
第一部分   招（议）标邀请
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关于“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的重要精神，落实产教融合、科教融汇发展战略，充分发挥武汉工商学院管理学院会计学专业国家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优势，进一步深化“会计与审计行业学院”办学内涵，打造“两化三力”型会计人才培养高地，现面向全国公开招标优质会计师事务所，共建特色鲜明、协同高效的现代产业学院。本次招标遵循公开、公平、公正、择优的原则，欢迎符合资格条件的会计师事务所前来投标。
一、招标项目名称：武汉工商学院共建会计产业学院项目
2026年3月30日下午4:00前，请有意向的单位将法人授权委托书、被委托人身份证、联系方式、营业执照副本等上述资料彩色扫描件（全部资料扫描为一个PDF文件）发送至331678357@qq.com邮箱，待招标方审查无误后，将联系供应商进行线上缴纳文件费，每份招标文件  200元（该费用收取后概不退还）。
递交标书费的账户信息:
支付宝账号：13995699032  户名：杜丹丹
（请备注清楚单位名称及所投项目名称）
二、投标截止时间：
投标单位于2026年  月  日，将投标文件交到武汉工商学院招投标办公室。如有延误，视为废标；中标单位应在我校规定的时间内来签订合同，逾期视中标单位放弃中标，我校有权扣留保证金。
开标时间及地点：另行通知。
招标单位：武汉工商学院
执行单位：武汉工商学院招投标办公室
地  址：武汉市洪山区黄家湖西路3号
联 系 人：商务部分  胡老师027-88147040/15871758771
          技术部分  管老师18186515881






[bookmark: _Toc310528355][bookmark: _Toc311463004][bookmark: _Toc355795126][bookmark: _Toc516597096]第二部分   投标须知
一、招标方式：邀请招标、议评开标。
二、投标者要求及相关说明：
1.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持有有效的营业执照及财政主管部门颁发的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资格证书（特殊普通合伙制会计师事务所或分所须提供总所针对本项目的唯一授权书）。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提供近2年经第三方审计的财务审计报告（成立时间不足2年的，提供开户银行出具的资信证明）。
3.具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提供近6个月内任意1个月的纳税及社保证明（依法免税或无需缴纳社保的，须出具有效证明文件）。
4.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专业技术能力、设备资源及服务团队，能有效支撑行业学院各项建设任务落地。
5.参加本次招标活动前3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无重大违法记录、无骗取中标、串标等不良行为，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以“信用中国”网、中国政府采购网查询结果为准）。
三、投标费用：无论投标结果如何,投标者自行承担投标发生的所有费用。
四、投标书内容：
1、投标书正本一份，副本肆份。如副本内容与正本内容不符，则以正本为准（投标完后，标书概不退还）；
2、投标公司简介、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法人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和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法人授权委托书、税务登记证、主要业绩等。
3、详细的共建方案及合作模式。
4、投标公司须列举近三年来在相近高校的经营业绩，包含联系人及联系方式，供货日期，合同金额等，至少列举3例以上，用表格形式。（务必真实）
五、开标与评标：
1、开标时间和地点：另行通知。
2、属于下列情况之一者视为废标：
2.1投标文件送达招标单位的时间超过规定的投标截止时间。
2.2投标文件未经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
2.3开标后发现招标文件内容有虚假材料或信息。
3、在开标之前，不允许投标方人员与评标成员接触，如果投标方试图在投标书审查、澄清、比较及签合同时向投标方人员施加不良影响，其投标将被视为无效投标或取消投标资格。
4、本次招投标采取评标员集中议标方式，对未中标的单位我方不负责解释。
5、投标单位不得相互串通损害招标单位的利益，一旦发现各投标单位之间串通作弊、哄抬标价，招标单位将取消所有参与串通的投标单位的投标资格并没收投标保证金。
六、中标与签订合同
1、自开标之日起7日内，招标单位向符合条件的单位进行考察，最后商议定标。
2、中标单位如果未按招标单位规定的日期签订合同，或故意拖延签订合同，则招标单位可以扣除其投标保证金并取消其中标资格，另选中标单位。
3、中标单位的投标保证金转为合同履约金。
4、本招标文件未尽事宜，以合同为准。
七、投标单位如有任何疑问，可以向我方招标负责人进行咨询。
八、武汉工商学院招投标办公室保留此招标文件的解释权。















第三部分 技术要求
[bookmark: heading_2]一、项目概况
武汉工商学院管理学院会计学专业始建于2002年，是湖北省民办高校唯一的会计学国家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2025年获评湖北省首届专业监测评估A档。现有专职教师38人，其中教授、副教授17人，博士4人，“双师型”教师21人，累计培养毕业生1万余人。会计学专业拥有1门国家级一流课程、4门省级一流课程、1个省级优秀基层教学组织，年均获省级以上学科竞赛及创新创业奖励20余项，承担多项国家级、省级科研与教改项目，构建了“思政融入+产教融合+数智赋能+多元出口”的特色办学体系。
本次共建旨在依托双方资源优势，深化产教融合建设，完善“项目驱动+案例教学”模式，强化产教融合应用型会计人才培养，拓宽学生高质量就业路径，共同打造集人才培养、师资建设、科研创新、社会服务于一体的行业学院平台，服务湖北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及注册会计师行业需求。
[bookmark: heading_8][bookmark: heading_3]二、共建核心内容及要求
1. 将会计与审计真实项目引进产业学院，校企双方共同优化人才培养方案，一方面组织教师实际参与项目工作、学生在校企教师联合指导下开展项目实践，另一方面将行业前沿标准、真实业务场景融入核心课程体系，重点强化审计学、审计综合实训、审计项目实践等注册会计师审计行业相关课程的实务教学内容。
2.联合打造“产教融合CPA精英班”，常态化开展“注师进课堂”活动，每年安排不少于8人次行业骨干参与教学，编写不少于8个贴合湖北区域经济的真实教学案例。
3.共建高质量实习基地，提供真实审计、会计等业务素材，全面落实项目制教学，“学中做”与“做中学”相结合。能安排专职教师过实践关，每年安排教师实习不少于2人。
4.会计师事务所配合学校建设会计学一流专业建设点、申报省级现代产业学院、建设一流本科课程、申报建设审计硕士学位授权点、建设省级人文社科研究基地等。
5. 企业技术骨干担任学校兼职教师，每年承担包含课堂授课、实践教学、实习指导及毕业论文指导在内的人才培养任务并保障教学质量；同时分阶段安排学生开展专业认知实习、课程实习、毕业实习，确保每年通过实习转正至会计师事务所或推荐到其他企业就业的毕业生人数不少于10人。
6.联合开展产学研活动，事务所联合学校对外开展财务咨询、审计服务、税务筹划等社会服务，每年完成一定金额的横向课题项目或社会服务项目。
三、合作周期
本项目合作周期为3年，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计算，期满后可根据双方合作成效协商续约。
四、配套支持
[bookmark: _GoBack]为保障共建工作顺利开展，武汉工商学院为中标单位提供校园内免费停车服务，具体使用规则需遵守学校车辆管理相关规定。办公场所位于15栋学生公寓9楼区域，前期装修已具备基本办公条件。合作期间所产生的水电费由中标单位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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